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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28

日以书面及通讯等方式通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至

12

：

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决人数

9

名，实际参与表决人数

9

名，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

通过了下列议案：

1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单位提名王海先

生、李鹏先生、鲁杰先生、滕小青先生、胡激扬先生、李跃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三年；蒋民生先生、李刚先生、李泉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所涉及的独立董事提名，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再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需分别进行。

2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9

日

附件：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含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海先生，

1969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历任农行北京分行营业部科员；农行总行

资金计划部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资金财务部资金营运处干部、

副处长；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资金财务部经营计划处副处长、资金财务部资金计划处处长；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党委委员、重大项目组组长、纪委书记、副总经理；远中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重点项目部副总经理。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并购重组部副总经理。王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鹏先生，

1961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在岳阳临湘县支行从事会计、信贷工作，曾任农行岳阳

北区支持路口营业所、云西营业所副主任、主任，岳阳县农行工商信贷股股长，岳阳农行君山办

事处副主任，农行君山支行行长、党组书记，农行桃江县支行行长、党组书记，益阳市农行信贷科

科长，湖南省农行工商信贷处、信贷管理处科长，省农行信贷管理处处长助理，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债权管理部副处长、资产经营二部处长、重点项目部高级项目经理。现任湖南

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曾于

2010

年

2

月受过中国证监

会警告处分。

鲁杰先生，

1965

年出生，本科，经济师，助理会计师。历任农行汉中市分行营业部、信用卡部副

总经理，农行汉中市分行天台路办事处副总经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南片项目

经理组项目经理，资产经营部高级副经理，监察审计部高级副经理（主持工作），资产经营二部高

级副经理，监察审计部高级经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高级经理；湖南天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并购重组部高级经理。鲁杰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滕小青先生，

1965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在农行常宁市支行工作，任农金员、信贷员、计划股副

股长；在湖南农行衡阳职工中专学校任教；在农行衡阳市分行教育科、农行衡阳市分行干部学校

工作，任干事、教员、干校、副校长；

2000

年进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先后任债权管

理部任科长、资产经营部项目经理、投资管理部处长助理、投资管理部高级副经理、投资（投行）管

理部高级副经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滕小青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胡激扬先生，

1964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在平江二中任教；曾任平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办公室

主任、中心干事、副部长；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监事。现任天一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总支副书记。胡激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跃明先生，

1958

年出生，大专学历。历任平江县三阳乡话务员、清水乡计划生育专干；浊水

乡计划生育专干；浊水乡副乡长；钟洞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瑚珮乡党委书记；三阳区副区长、区委

委员兼平江县电器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城关镇副镇长兼平江县电器厂党委书记、副厂长；三墩

乡党委副书记；县经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县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县粮食局党委书记，

局长。现任县政协法制群团联络委员会主任。李跃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蒋民生先生，

1948

年出生，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局长

,

党委

书记。现任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蒋民生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刚先生，

1969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四级律师、讲师。历任柳州市司法局第二律师事务所律

师；北京海淀走读大学讲师；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务部经理、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医药

事业部副总经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二届董事会董事、监事等职。现任北京市资略律师

事务所律师、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泉源先生，

1968

年出生，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现任岳阳市审计学

会副会长，岳阳中智诚财务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独立董事。连任岳阳市第五届、第六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李泉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1-019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9:00

2

、会议地点：长沙市韶山北路

338

号华盛花园

3

栋

7

层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累积投票方式

5

、会议议题：

1)

审议《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该议案所涉及的独立董事提名， 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后能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需分别进行。

2)

审议《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6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参加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1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登记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

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出席人的身份证明、

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2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果委托代理

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

）登记地点：长沙市韶山北路

338

号华盛花园

3

栋

7

层；

4

）登记时间：

2011

年

10

月

17

日；

5

）登记方式：以上文件应以专人送达、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报送，其中委托书原件应以

专人送达或者信函的方式报送。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以

2011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5

点以前收到为准；

6

）未进行会议登记的股东可以出席会议，但该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

权要求股东在出席股东大会时出示以上文件中除委托书以外的文件原件以核对传真、 复印件、

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对于持有以上文件不完整、不真实者，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有权拒绝其到会。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华盛花园

338

号

3

栋

7

层

联 系 人：陈敏 贺婷婷

电话

/

传真：

0731-88913276

三、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的交通、食宿费自理。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以任何形式发放

礼品或者给予参加会议者任何额外利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9

日

附件

1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1-020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现就提名蒋民生先生、李刚先生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

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

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

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

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

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

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

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

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

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

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

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11

年

9

月

29

日

附件：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蒋民生、李刚，作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

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

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

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

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

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

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

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

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

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

未在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蒋民生、李刚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

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

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蒋民生 李刚

2011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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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通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至

12

：

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决人数

5

人，实际参与表决人数

5

人。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

通过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经股东单位提名陈唯物先生、程学民先生、李孺牛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两名职工代表监事：何备荒先生

及余浩先生，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9

日

附件：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唯物先生，汉族，

1960

年出生，经济师。历任人行湖南省分行农村金融处干部；农行湖南省

分行企业信贷处干部；农行湖南省分行社队信贷处干部；农行湖南省分行工商信贷处副科长；农

行湖南省分行工业信贷处科长；农行湖南省分行农业信贷处科长；农行湖南省分行资产保全处

科长；农行株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债权管理部处长；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处置办主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业务管理部处

长；

2008

年

6

月至今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综合管理（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现任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陈唯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程学民先生，

1962

年出生，国防科技大学本科毕业。曾在望城县农行从事农金员、副股长、股

长、副行长、行长；长沙市农行市场开发部、资金计划部经理；

2000

年起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长沙办事处资产经营部 项目经理（副处级）；投资银行部副处长；资金财务部副处长；资产经营二

部处长；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业务拓展部（资产经营五部）副处长（高级副经

理）。程学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孺牛先生，

1956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专学历，注册资产评估师，会计师。

1979

年至

1993

年在平江县水泥厂工作，历任工人、车间主任、会计、财务科长、经营副厂长；

1994

年至

1998

年任平

江县经济委员会企管科副科长；

1999

年

1

月至今在平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 历任绩效评估股

股长、工会主席。李孺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职工监事简历：

何备荒先生，男，

1970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湖南天一赛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技

术部部长、副总经理、总经理；湖南天一奥星泵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湖南天一奥星泵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备荒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余浩先生，男，

1966

年生，助理工程师。曾任湖南天一电气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营销部副经理、

经理、支部书记。现任公司营销部经理。余浩先生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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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平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局现就提名李泉源先生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

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

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

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

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

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

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

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

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

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

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

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平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2011

年

9

月

29

日

附件：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泉源，作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

和保证，本人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

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

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

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

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

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

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

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

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

未在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泉源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

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

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

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李泉源

2011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45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

已于

2011

年

9

月

18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参

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

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

表及整改计划〉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98

证券简称 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29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在广东梅州公

司会议室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会成

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陈泳洪董事长主持，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审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关于审议《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

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1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1-047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第一大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通知，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5,000,000

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用于向其取得贷款，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9

月

28

日，质押期限一年，相关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36,547,29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97%

，本次质押

85,

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65%

。截止目前，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数

236,

515,1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968%

。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5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现场方式）通

知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独立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独立董事韩光亭先生因故未参加

本次会议，委托袁明哲代为出席，董事史乐堂先生因故未参加本次会议，委托李月刚代为出席，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哲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的审计资格，能够在执业中保持独立性，

尊重客观、依靠证据、实事求是。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较高的执业水平，

能够出具准确、真实和科学的审计会计报告。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1,

500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资产抵押担保方式下，按贷款机构要求追加的信用担保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17,

000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资产抵押担保方式下，按贷款机构要求追加的信用担保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9,900

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53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现场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1,

500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即将到期，为满足山东海龙

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应贷款机构对该笔担保追加信用担保的要求拟为山东海龙纺织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

1,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期限

1

年。

2

、 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17,

000

万元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7,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即将到期， 为满足山东海龙

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应贷款机构对该笔担保追加信用担保的要求拟继续为山东海龙进出

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

17,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期限

1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 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18

号

法定代表人：曹其贵

注册资本： 伍佰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纤用浆粕，粘胶纤维，纺织用原料，面料，布，纱，服饰，纺织设备及配

件，化验仪器；纺织技术开发、研究、咨询及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88

，

173

，

320.43

元，负债

40

，

600

，

013.18

元，净资产

47

，

573

，

307.25

元，营业

收入

536

，

332

，

325.39

元，利润总额

7

，

341

，

327.28

元，净利润

5

，

536

，

979.33

元。

201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

资产

213

，

598

，

395.90

元，负债

164,586,096.09

，净资产

49012299.81

元，营业收入

217,872,591.56

元，利润总额

2,152,

275.08

元，净利润

-451,759.17

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2

、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住 所：寒亭区潍县北路

518

号

法定代表人：刘福荣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

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粘胶

纤维，帘帆布，针织服装。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360,029,985.92

元，负债

1,265,722,261.07

元，净资产

94,307,724.85

元，

营业收入

1,954,718,464.69

元，利润总额

17,731,661.73

元，净利润

13,234,330.97

元。

201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

公司总资产

1,197,227,684.10

元，负债

1,106,709,016.27

元，净资产

90,518,667.83

元，营业收入

1,081,286,865.50

元，

利润总额

-3,713,015.75

元，净利润

-3,789,057.02

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

次为其提供信用担保是为满足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

综上，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董事会同意以上担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319643.5

万元（包括公司与子公司、子公

司与子公司间的担保，本次董事会通过的担保为贷款机构要求追加的信用担保，不影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2.1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况，根据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54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2011

年

9

月

29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2011

年

9

月

28

日

15:00-2011

年

9

月

29

日

15:00

。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4．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对象：

（

1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6

人，代表股份数

359,918,177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41.66％

。其中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数

304,304,191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35.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代表股

份数

55,613,9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4％

。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4,304,1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1,3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

、审议《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潍坊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12

，

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25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5％

；

弃权

5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

、审议《公司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潍坊银行寒亭支行申请贸易融资额度

1,650

万元人民币提

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980,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7％

；

弃权

13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4％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向潍坊银行寒亭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

、逐项审议《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5.1

、审议《公司为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2,75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

，

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2

、审议《公司为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商业银行

5,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

，

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3

、审议《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工商银行安丘支行

1,9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4

、审议《公司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潍坊银行寒亭支行

3,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5

、审议《公司为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1,98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

、逐项审议《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1

、审议《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向工商银行寒亭支行

10,22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2

、审议《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向青岛银行济南千佛山支行

3,000

万元人民币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3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合授信

10,

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98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7％

；

弃权

12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4％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7

、逐项审议《公司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28,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7.1

、审议《公司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青岛漳州路支行

5,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6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5％

；

反对

1,20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4％

；

弃权

5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7.2

、审议《公司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日照银行青岛分行

20,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25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5％

；

弃权

5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7.3

、审议《公司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潍坊分行

3,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25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5％

；

弃权

5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8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为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申请贷款》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

、逐项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1

审议《公司为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商业银行

5,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展期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6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5％

；

反对

98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7％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2

审议《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安丘农信

1,58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3

审议《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安丘农信

2,4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4

审议 《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工商银行安丘支行

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5

审议 《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工商银行安丘支行

6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6

审议 《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工商银行安丘支行

8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7

审议《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工商银行安丘支行

1

，

4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8

审议 《公司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湛江银行深圳分行

5

，

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610,7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4％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27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

、逐项审议《公司为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3,78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

审议 《公司为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向交通银行乌鲁木齐支行

1,980

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2

审议 《公司为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1,800

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802,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

；

反对

1,036,8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9％

；

弃权

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易朝蓬 倪焕辉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